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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兴宁市罗岗镇五五村石场新建年产 8 万立方米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

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

项目详细地址 兴宁市罗岗镇五五村

资质证号 APJ-（粤）-020 项目所属行业
金属、非金属矿及其他矿

采选业

项目简介

宁市罗岗镇五五村石场（以下简称“五五石场”）为一家持有采矿许可

证、营业执照露天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的小型露天采石场，位于兴宁市罗

岗镇五五村，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在兴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经济类型为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为袁育辉，营业

期限至长期。

五五石场于 2020 年对《采矿许可证》进行了延续，证号：

C4414002010127120095226，矿区面积 0.0418k ㎡，开采深度为

+350m~+265m，有效期：2020 年 9 月 3日至 2024 年 9 月 3 日，开采方

式为露天开采，开采矿种为建筑用花岗岩，生产规模为 8 万 m³/a。该

石场采用山坡露天开采，从上往下、分台阶开采的开采方法，采用公路

开拓、汽车运输方式。

五五石场将恢复开采，但因停产时间较长，部分安全设施已失效，需重

新进行建设，故该石场属于老矿新建项目。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范围：1.矿山建设工程生产系统及辅助设施的基

本安全设施和专用安全设施。主要包括露天采场、临时转运点、汽车运

输、防排水、破碎系统、供配电设施、通讯系统、监测设施、矿山应急

救援器材及设备、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矿山交通、电气安全标志。2.

矿山建设工程总平面布置及项目与周边环境的安全影响和安全生产管

理是否予以落实，以及落实情况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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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

兴宁市罗岗镇五五村石场新建年产 8 万立方米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

项目按照建设项目“三同时”的要求进行建设，证照、技术资料等前置手

续齐全有效，安全管理、安全设施、设备、采矿方法、工艺等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程及技术规范的要求，具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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